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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中视同销售和不得抵扣进项税提出（简称“进项转

出”）是两个重要的会计概念，这两个概念应如何理解，是增值

税课程讲授中的一个难点。关于视同销售和进项转出的规定

中，不同来源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投资、分配、赠

送，有些属于视同销售，有些属于进项转出，学生通常感觉难

以理解且容易混淆，如何让学生对此严格区分并牢记不误，是

教师一直关心的问题。笔者在多年税法课程的教学中，对这两

个知识点的教学内容安排及教学方法积累了一些心得体会，

现总结出来，以供同仁参考。

一、视同销售与进项转出的制度规定

1. 视同销售规定。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
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的下列行为，应视同销售，征收增值税：

淤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于销售代销货物；盂设有两个以上机
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其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

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榆将自产
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虞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
买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营者；愚将自
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舆将自产、
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余将自产、委托加
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

2. 进项转出规定。《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下列进项税
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淤用于非应税项目的购进货物或
者应税劳务；于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
应税劳务；盂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
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榆用于免税项目的购
进货物或应税劳务；虞未按规定取得和保存规范的扣税凭证，
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货物、进口货物。

二、教学内容安排

目前所有的教材都将“增值税视同销售”内容放在征税范

围中作为“特殊销售方式”与“一般销售方式”、“特殊项目”进

行平行讲解，而“进项转出”这一内容放在不可抵扣的项目中

进行讲解。两者分属不同章节，似乎毫不相关，没有可比性，但

通过上述规定的比较可以看出，两者所涉及内容实际上却极

易混淆。且一旦涉及增值税习题，这两项内容往往同时存在，

需要学生对此正确理解才能进行严格区分。

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在对一般正常销售方式下的

增值税计算没有完全掌握之时，要一下子记住多种视同销售

方式非常困难。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学生对多种特殊销售方

式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视同”，自然产生一个理解上的空档。大

学生学习的特点是，他们在学习解决问题时，已经不能再简单

地通过机械练习进行记忆，而是需要对整个问题情景进行知

觉与理解，领悟其中的各种条件之间的关系以及条件与问题

之间的关系后，通过顿悟与理解获得学习成果，来确定解决问

题的方案。

因此，基于这一现实与理论，教师在课程内容安排上，应

调整教材内容顺序：将“视同销售”这一内容从征税范围中抽

出来，在增值税的正常计算讲解完成之后，将之与“进项转出”

内容一起比较讲解。

三、课堂教学设计

确定教学内容的安排后，课堂教学设计便围绕通过什么

方式让学生理解“视同”与“进项转出”概念的差异，如何让学

生通过两者的比较，强化记忆，防止混淆。

1. 创设问题情境，引发学生探究欲望。以问题设计带动
学生自发性地思考，层层递进，由学生自己归纳总结，避免老

师全面讲授。这应作为本次课堂教学设计的总原则。

首先，在一般销售业务的增值税计算讲解完后，对8种视
同销售情形，老师不直接将书本上内容一一列出进行解释，而

是结合《中级财务会计》中关于收入、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等内容，引导学生归纳总结企业一般销售方式外的其他

非正常销售的业务。企业正常购销渠道如图1所示：

图 1 正常购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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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视同销售与进项转出的教学方法

吕静宜

渊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广州 510990冤

【摘要】增值税视同销售和进项转出是《税法》课程学习中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本文从教学的角度分析了如何合理安

排这一教学内容，采用探究式教学理论进行了课堂教学设计，以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这一知识点。

【关键词】视同销售 进项转出 增值税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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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生自己的归纳总结，得出非正常销售业务种类，如

图2表示：

然后，设问和引导。前面章节已详细讲解过，增值税的计

算始终以“保持整个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为原则：每道

环节的增值税销项税，抵扣其购进商品或劳务的进项税后，实

现该环节的增值额而确定增值税。而上述非正常销售业务下，

进项税发生了，却没有相应的正常销售业务，无法产生销项

税，增值税抵扣链条由此形成断裂，税务上该如何处理呢？

经过学生的思考及讨论后，老师要加以引导：为了保持增

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税务上只有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处理

方法，才能保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淤在发生非正常销售业
务时，将上一环节发生的进项税额转出去，消除链条；于在发
生非正常业务时，将其看作正常销售行为、补上销项税。如下

图所示：

最后，提出概念：这两种处理方式形成了税务处理上的两

个特定名词：视同销售和进项转出。“看作销售，补销项税，保

持链条完整”在税务处理上称为“视同销售”，“将上一环节的

进项转出，消除链条”在税务处理上称为“进项转出”。这是对

税法关于“视同销售”和“进项转出”规定产生的背景及理论根

源的初步解释，为学生记忆不同销售方式进行不同的税务处

理奠定初步的理解基础。

在学生接受这一概念的解答后，教师又提出问题：图2中
的非正常销售业务中，哪些业务应“看作销售，补上销项税，保

持链条完整”，哪些业务应“将上一环节的进项转出，消除链

条”？为解答这些问题，可引出税法规定：将自产，委托加工、外

购的货物用于投资，分配，无偿赠送，将自产的货物用于非应

税项目、免税项目、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等，税法作视同销售

处理，即“看作销售，补上销项税，保持链条完整”，而将购买的

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免税项目和集体福利、个人消费等，非

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

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税法作进项转出处理，即“将上一环节

的进项转出，消除链条”。

2. 挖掘探究资源，开展探究活动。根据课堂教学实践，面
对这么多相似业务，却作两种不同处理时，学生第一反映是：

同样属于非正常销售业务，遵循“保持整个增值税抵扣链条的

完整性”这一原则，为什么有些业务要作视同销售，而另一些

业务要作进项转出处理？

此时，老师应重新引入增值税以增值额为特征，判断一项

业务作何处理应以该业务是否具有增值的特性为标准这一知

识点。

首先，将上述业务根据企业的货物来源分为购入和自产

及委托加工的货物两大类，将货物的去向分为对内和对外两

条渠道，归纳成以下三种情况：淤将来源于外购的货物，用于
对内用途，即用于免税项目、非应税项目、集体福利或个人消

费，应作进项税额转出。于将来源于外购的货物，用于对外用
途，即投资、分配、无偿赠送时，应作视同销售处理。盂将来源
于自产和委托加工的货物，无论用于对内还是对外，均作视同

销售处理。

然后，按“一项行为交纳增值税以其是否具有增值”这一

特征来判断：从企业生产流程来看，第一种情况中，外购的货

物未再加工，没有成为企业的产成品或在产品，就被直接用于

免税项目、非应税项目、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等内部用途，从

而退出有形动产的流通领域，其价值没有变化，其不具有增值

的特性，所以“将上一环节的进项转出，消除链条”作进项转

出。而在第二种情况中，来源于外购途径的货物，应用于投资、

分配、赠送等，其最终脱离了企业的范围，商品所有权发生变

化，同时从税法考虑税收监管的角度，应视同销售计算缴纳增

值税。在第三种情况中，自产和委托加工的货物已进入生产环

节，经过加工后发生了价值的增值，不管用于哪种用途，考虑

到价值的变动应“看作销售，补上销项税，保持链条完整”作视

同销售处理。

至于“购进的商品或在产品、产成品发生非正常损耗等情

况时，作进项转出”的处理，此时无法通过以上的增值标准进

行判断，则按上述“保持整个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原则

处理：增值税链条由于购进货物时，已经计算进项税额，由于

货物已经损耗，无法实现销售，造成税款抵扣链条中断，因此

原来计入的进项税额应予以转出。

通过以上设问、引导、讨论、解决问题这一教学过程设计，

学生对视同销售和进项转出的概念、理论渊源、处理方案就有

了一个完整的思路，记忆起来得心应手。

为了强化这一知识点，老师还可以从会计处理的角度进

行延伸。

图 2 非正常购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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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非正常购销渠道的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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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会计处理为范本的教学方案。《税法》课程一般是安
排在《中级财务会计》后面，在讲完这一内容的税务处理后，我

们可以通过归纳《中级财务会计》中涉及到与视同销售和进项

转出相关内容的会计处理，进而加深学生对这一内容的理解

与记忆。

对相关视同销售业务和进项转出业务的内容，《中级财务

会计》里涉及到的章节有《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存

货》、《应付职工薪酬》、《所有者权益》等，其会计处理归纳如下

表所示：

至此，将一项行为在会计和税法之间的处理进行对比，有

效地融合了学科之间的知识，增强了学生对这一知识点的理

解与记忆。

四、教学总结

以上教学设计融合了各种简单的图示与表格，通过对比

讲授，采用探究教学设计理念使学生了解税收制度背后的理

论，从单纯记忆税法密密麻麻的条款中脱离出来，具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

视同销售的概念还存在于《税法》后续课程如消费税、营

业税、所得税之中，上述理解思路能有效帮助学生举一反三，

对比学习。

老师还可以通过设计诸如：视同销售在各税种中的规范

差异等论题来设计课程小论文，加深学生对这一知识的完全

掌握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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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处理 业 务 类 型

将自产尧 委托加工的
货物用于在建工程尧
捐赠尧 不具有商业性
质的投资尧集体福利

将自产尧 委托加工的
货物用于偿债尧分配尧
具有商业性质的投
资尧个人消费

将外购的货物用于非
应税项目尧 集体福利
或个人消费

会 计 处 理

借院在建工程等科目袁营业外支出袁
长期股权投资袁应付职工薪酬要要要
福利曰贷院库存商品袁应交税费要要要
应交增值税渊销项税冤
借院应付账款袁应付股利袁长期股权
投资袁应付职工薪酬要要要非货币性
福利曰贷院主营业务收入袁应交税
费要要要应交增值税渊销项税冤遥同时
结转相应的成本

借院在建工程等科目袁应付职工薪
酬要要要非货币性福利曰贷院库存商
品袁应交税费要要要应交增值税渊进
项转出冤

进项转出

视同销售

增值税视同销售与进项转出的会计处理比较

一、成本还原的教学思路

成本还原是综合逐步结转分步法的重点和难点，学生对

于成本还原的数额及为什么要进行成本还原难以理解，对还

原的过程更是云里雾里、晕头转向。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研究发

现，合理地设计和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能顺利地帮助学生尽快

理解和掌握这一教学难点，甚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给学生讲清楚成本还原的意义及成本还原的目的。

在综合逐步结转分步法下，转入下一步骤的半成品成本是通

过“半成品”或“直接材料”项目来反映的，这样最终计算出来

的产品成本，表面上看来是“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

用”三个成本项目，但不是产品成本的真实架构，更不能如实

地反映成本的原始构成，因而不利于产品成本的构成分析，也

不利于成本的考核及预测决策。所以为了经营管理的需要，必

须要进行成本还原，将“混合成本”还原成它本来的面目。

其次，讲清楚成本还原的原理和两个关键因素：一是还原

对象（也就是还原谁的问题）完工产品中由上步骤转入的反映

在“半成品”或“直接材料”中的成本；二是还原标准（怎么还原

的问题），以上步骤所产半成品各成本项目的比重为依据进行

成本还原。把握好了这两个因素就可以进行成本还原了。传统

成本还原方法是：从最后一个步骤起，将其耗用上步骤半成品

成 本 还 原 教 学 法 新 探

郑宇梅 王桐岳 陈泽明 宋秀英

渊河北工程技术高等专科学校经贸系 河北沧州 061001冤

【摘要】传统成本还原的学习，学生会碰到比较大的困难，笔者在教学中将系统讲授法、Excel和图示法巧妙地结合，从
而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帮助学生尽快掌握这一难点。

【关键词】成本还原 图示法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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